
网购手机并激活 “七天无理由退换”被驳回
上海一中院二审驳回了消费者要求退货退款的诉请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李女士近日在联合办

公空间 （以下简称 “空间”） 的公

用区域跌倒， 为此她将空间的产权

人以及保洁公司告上了法院。 日

前， 浦东新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

审判决。

李女士所供职的公司租用了一

联合办公空间作为办公室。 11 月 5

日上午 9 时 30 分， 李女士来到公

用办公区泡咖啡， 当时她穿着高跟

鞋拿着牛奶， 摔倒在冰箱左前方饮

水机前。 李女士表示， 自己摔倒是

因地砖湿滑，也没有警示标识。事故

发生后，两名同事前来将其扶起，后

空间工作人员将她送到医院急诊。

然而对于相关的赔偿费用， 双方协

商未果，为此，李女士与空间产权人

及保洁公司对簿公堂。

空间产权人尽管对李女士摔倒

的地点认可， 但对于摔倒原因不认

可。 该公司认为， 李女士同事到现

场时， 她已回到办公室， 并未看到

地上有水。 公共区域是各公司的公

用区域， 保洁公司是李女士公司聘

请的保洁公司， 在出租办公场地提

供保洁、 绿化等服务。 为此， 空间

方同意与保洁公司共同承担不超过

30%的责任。

保洁公司则表示， 做清洁的员

工刚做完该区保洁工作， 离李女士

摔倒相距最多 10 分钟， 当时李女

士穿着高跟鞋到该区放牛奶摔倒，

由空间方员工扶起。 关于责任， 认

同空间方的意见。

法院审理后认为，宾馆、商场、

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

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他人损

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中，

事发地点系由空间方提供的联合办

公的公共区域， 空间方有安全保障

之义务。 空间方在公共区域铺设地

砖，又设有饮水机及冰箱，但未对该

区域进行防水处理， 也没有设置安

全警示标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被告保洁公司在事发前为事发

地点进行了保洁， 证人均表示事发

前地面湿滑， 而保洁公司未能举证

证明该事发地点已经符合了正常使

用的标准或尽到了警示的义务， 对

于李女士之受伤亦有过错。 两家公

司同意共同对李女士损失承担赔偿

责任， 与法不悖， 法院予以确认。

此外， 李女士称事发时穿着 5 厘米

高的高跟鞋， 行走在饮水机、 冰箱

可能有水的地面上， 更应提高警

惕， 李女士自身对其摔倒也存在过

错。 综上， 空间方和保洁公司共同

对李女士合理损失承担 60%的赔偿

责任。

□法治报记者 夏天

实习生 田梦圆

法治报通讯员 李丹阳

网购手机并激活后， 依然适用

“七天无理由退换货” 吗？ 近日，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这

起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 二审驳回

了消费者要求退货退款的诉请。

买家：手机图像处理太

差，我要退货！

王先生在扶导公司开设的网店

中购买了一台手机。 两天后， 手机

到货了。 他发现手机拍摄出来的白

云有部分呈黑色， 远景分辨率不

行， 用前置摄像头自拍， 也没有达

到预想的效果。 王先生很不满意，

当天便申请了退货退款。 但是， 退

货申请很快就被扶导公司拒绝了。

王先生又提交了两次申请， 但均被

扶导公司以手机已激活启用为由拒

绝退货。

王先生很气愤， “我是激活手

机拍摄了照片， 但手机外观没损

坏， 照片删除后也没有留下任何个

人数据， 为什么不能退货？”

卖家：已有使用痕迹影

响二次销售，不同意退货

面对王先生的疑问， 扶导公司

答复道， “一个新手机对应唯一的

激活码， 通过激活码可以判断手机

是否未为正版新机， 一旦激活了，

激活码就被使用了， 无法作为新手

机再行出售。”

“如果亲认为手机有质量问

题， 可以去联保点检测， 联保点开

出检测单我们会予以退还， 但没有

质量问题且激活了手机， 是无法办

理退换货的。”

王先生对扶导公司的答复不

满， “我要退货不是因为质量问

题， 是因为七天无理由退货政策，

我收货当天就在退货。”双方协商不

成，王先生诉至法院，要求扶导公司

退还其全额购物款。

法院 ： 手机激活后不

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

一审法院查明， 王先生购买手

机的下单页面详细载明了手机的商

品描述和下单信息， 其中注意事项

明确标注了七天无理由退换货需确

保手机未激活 （授权）、 无难以恢

复原状的外观类使用痕迹、 无不合

理的个人数据使用痕迹、 外包装齐

全封条未撕毁等不影响二次销售的

详细规定。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扶导

公司关于退换货的规定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 王先生收到手机后就拆除

了外包装并激活使用， 再主张七天

无理由退货， 缺乏依据， 因此不予

支持。

王先生不服， 上诉至上海一中

院。 王先生认为， 其并没有损害手

机任何方面乃至细微处， 也不影响

二次销售， 有权享受退货服务。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后认为， 扶

导公司已在手机销售时对退换货规

定进行了合理的标注， 尽到了应有

的提示义务。 王先生作为消费者，

在提交订单前对商品描述及订单信

息应有充分阅读等审慎义务。 其

次， 根据我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的规定， 消费者退换的商品应

当完好， 根据商品性质并经消费者

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商品， 不

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 《网络购买

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 第

九条亦规定， “对超出查验和确认

商品品质、 功能需要而使用商品，

导致商品价值贬损较大的， 视为商

品不完好。” 具体判定标准即包括

电子电器类商品产生激活、 授权信

息、 不合理的个人使用数据留存等

数据类使用痕迹。

王先生在庭审中确认其未注意

到该手机的退换货规定， 因此其在

收货后拆封激活， 符合产生激活等

数据类及外观类使用痕迹的情形，

可视为商品不完好。 在此情形之

下， 王先生要求七天无理由退货，

缺乏依据， 不予支持。

（本文人名、 公司名均为化名）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入境时， 高某因携带

犀牛角制品，被海关抓获。 近日，上

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该起

案件，以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判

处高某有期徒刑 2年，缓刑 2 年，并

处罚金 10万元。

据公诉机关指控， 被告人高某

从南非约翰内斯堡出发，于 2018 年

9 月 18 日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入境时选走无申报通道， 未向海关

申报任何物品。经查验，在高某携带

的行李箱中的笔筒和酸奶罐内分别

发现疑似犀牛角制品共 2件。 经鉴

定， 上述 2块疑似犀牛角制品检材

为犀科动物的角，即犀牛角，该检材

经济价值为人民币 15.5万元。

上海三中院认为， 高某违反海

关法规和野生动物保护法规, 逃避

海关监管， 明知是国家禁止进出口

的珍贵动物制品仍携带入境， 数额

达 15万余元，其行为已构成走私珍

贵动物制品罪，应予依法惩处。鉴于

本案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

会的危害程度， 上海三中院决定对

高某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辩护人

关于高某是自首的辩护意见，经查，

海关关员在对高某携带的行李箱过

X光机时发现疑似动物制品， 在被

查获后，高某才交代了犯罪事实，按

照相关法律规定，不能认定为自首。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俞乐麟

本报讯 “一盒青团花了 980

元？” 打开手机付款码准备付钱时，

请小心背后的手机摄像头。 近日经

黄浦区人民检察院起诉， 一名涉嫌

在结账队伍中偷扫他人付款码的犯

罪嫌疑人被法院依法判处犯盗窃

罪， 被判拘役 4 个月， 缓刑 4 个

月， 并处罚金 1000元。

据公诉机关指控， 被害人王某

在一家糕饼店排队购买青团， 用手

机扫码付钱后， 却发现莫名其妙多

了一笔 980元的消费。 “买的东西

就 10 块钱以内吧， 因为一直在排

队我也没在意， 我的二维码估计被

人拍了！” 王某发现不对后， 立马

到派出所报案。

无独有偶， 就在当天 40 分钟

前， 同一家店里， 被害人朱某也被

隔空刷走了 980 元。 经调查发现，

受害人可能出于想快点付钱走人的

心理， 所以在排队的时候就提前把

付款码点出来， 殊不知身后有一男

子在背后伺机而动， 拿着手机偷扫

其付款码， 得手后受害人一时间也

毫无知觉， 根本反应不过来。

据被告人柳某交代， 今年他偶

然得知在手机上安装某一软件就可

“偷扫付款码”顺走他人银行卡里的

钱， 遂产生了不法心思， 尝到甜头

后，柳某非常得意。不料，天网恢恢，

不久后柳某就被公安逮捕。

法治庭审A6

家人去世 15万元遗产“下落不明”？
家属将财产保管人告上法庭要求返还，法院予以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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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郝梦真

年迈的舅舅去世， 留下一张

33 万元存款的银行卡， 可是最终

得到银行卡的两兄妹却怀疑尚有

15 万元现金下落不明。 两兄妹将

舅舅生前的财产保管人告上法庭，

认为其私吞了舅舅的 15 万元现金

遗产。 近日，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

院 （以下简称上海嘉定法院） 开庭

审理了这起保管财产纠纷案。 法院

审理后认为， 两兄妹要求财产保管

人返还 15 万余元的诉讼请求， 缺

乏事实与法律依据， 依法予以驳

回。

独居老人住院发现屋

内大量现金

郑大爷是一位膝下无子的独居

老人， 自退休后一直居住在上海市

嘉定区的某老年公寓， 外甥陈安和

陈欣两兄妹时常去看望独居的舅

舅。 2006 年， 郑大爷的妹妹———

陈家兄妹的母亲过世， 郑大爷的亲

人仅剩了陈安、 陈欣两兄妹。

2016 年年初， 郑大爷因病住

进了医院， 老年公寓的工作人员在

帮郑大爷整理房间时， 发现了一笔

数额不小的现金。 公寓的工作人员

急忙联系了郑大爷所在单位的退管

办， 由退管办派专人到场与老年公

寓的工作人员对房间内的现金进行

了清点， 最终清点出来 15.51 万元

的现金。 时任该老年公寓服务部主

任的张程出面办理了一张农业银行

的借记卡， 将清点出来的现金中的

14 万元存入了其中， 另外留下

1.51万元作为郑大爷之后的生活及

医疗费用。

不久后， 郑大爷再次因病情恶

化住进了医院， 而工作人员在郑大

爷的房间内又发现了 5万余元的现

金及一张 15 万元的存单， 于是再

次叫来之前退管办的工作人员， 一

同进行清点整理， 并将其中的 5 万

元现金及 15 万元的存单连本带息

继续存入了张程之前办好的银行卡

中， 同时留下 8100 元现金作为郑

大爷接下来的生活及医疗费用。 当

日， 张程还与工作人员还共同领取

了 4000 余元用于支付郑大爷的生

活费和管理费。 之后的几个月中，

张程还从中支取了 1万元用于郑大

爷的医疗费， 最终卡内剩下了 33

万余元的余额。

遗产交付家人 15 万

元不翼而飞？

2016 年 6 月， 郑大爷去世了。

陈安陈欣两兄妹在操办完舅舅的后

事之后， 在郑大爷曾从事单位的退

管办工作人员的协调下， 陈家两兄

妹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提起法

定继承纠纷诉讼， 将老年公寓的张

程列为第三人共同参加诉讼。

最终经法院调解， 由陈家两兄

妹对半分割郑大爷的银行卡中除去

丧葬费等各项费用后剩余的 24 万

元。 事情到这里看似是完满解决

了， 然而没多久， 陈安陈欣两兄妹

却再次将张程告上了法庭， 理由竟

是， 张程私藏了郑大爷的 15 万元

遗产未归还。

原来， 在整理遗物时， 有一份

退管会制作的关于郑大爷财产清点

的备忘录引起了陈家两兄妹的注

意， 财产清单上标注了 15 万余元

存单的现金组成。 陈家兄妹结合舅

舅平时喜欢取现金放在在身边的习

惯， 认为除去已存入银行卡的 33

万余元， 尚有 15 万余元的现金存

单未被存入张程当时负责办理的银

行卡中， 而是被张程私自拿走了。

法庭审理中， 郑大爷曾所在单

位的退管办负责人作为第三人针对

原告陈家兄妹提供的电话录音，强

调其参与清点的现金即为155100元

和58100元，根本不存在另外清点过

15万元现金的事实。 备忘录上的所

谓“现金组合”的表述，是因为当时

存单里的钱已存入银行卡， 故简单

表述为现金， 原告陈家兄妹不能以

此认为另存在15万元现金。

15 万遗产何去何从 ？

法院一一查明事实

经上海嘉定法院审理后认为， 陈

安陈欣兄妹坚持认为存在另外的 15

万元现金， 但在庭审中无法提供具有

说服力的证据。 对于原告陈家兄妹被

被告张程藏匿、 侵吞， 并要求被告张

程返还的主张， 法院认为， 首先， 如

被告张程确实存在隐匿、 侵吞的行

为， 该行为并非由民事法律关系调

整， 原告陈家兄妹应当向公安机关报

案， 由公安机关侦查； 其次， 根据现

有证据以及第三人退管办负责人客

观、 真实的陈述， 法院可以确认， 备

忘录所述 36 万元左右现金中确实应

当包含 15 万元的存单， 并不存在如

原告陈家兄妹所述的另有 15 万元现

金的事实， 被继承人郑大爷的遗产确

已分割完毕， 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张程

返还 15 万余元的诉讼请求， 缺乏事

实与法律依据， 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一盒青团 980元，原来是付款码被盗扫

联合办公空间公共区域跌伤
法院判决空间方、 保洁方共担六成责任

走私犀牛角制品获刑两年罚10万


